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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能降低醫療資源的浪費。 

四、綜上，請衛生福利部於一個月內提出壓瘡之預防及建立研究報告之規劃。 

提案人：徐少萍  楊瓊瓔  楊玉欣 

連署人：呂學樟  王育敏  陳鎮湘  江惠貞  蔣乃辛  

李貴敏  馬文君  林德福  林滄敏  簡東明  

王惠美  詹凱臣  張嘉郡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案，請提案人賴委員士葆說明提案旨趣。 

賴委員士葆：（17 時 10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9 人，查日前基隆發生大樓外牆剝落砸死

婦人意外，雖業者使用掛鉤的工法固定外牆大理石，已比起傳統黏貼磁磚的穩定度高，但根據

專業指出，不論甚麼方式，外牆都有脫落風險，又相關法規未明確規範大樓外牆要定期檢修，

因此，有民眾陳情：「走在街上，也只能自求多福」。因此，為健全大樓外牆的飾面材與懸吊

物定期安檢之相關規範，爰提案要求內政部及其相關單位，應完成強制檢驗外牆的執行計劃，

同時授權在有必要之情況下，定期向所有權人發出法定檢驗通知，以維護公共安全。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第十案： 

本院委員賴士葆等 19 人，查日前基隆發生大樓外牆剝落砸死婦人意外，雖業者使用掛鉤的工法固

定外牆大理石，已比起傳統黏貼磁磚的穩定度高，但根據專業指出，不論甚麼方式，外牆都有

脫落風險，又相關法規未明確規範大樓外牆要定期檢修，因此，有民眾陳情：「走在街上，也

只能自求多福」。事實上，包括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的營建管理單位，都開始要求建物所有

權人須定期委託專業人士檢查外牆的磁磚等飾板，一經發現有剝落危險，即通知所有權人改善

，否則將移送法辦。因此，為健全大樓外牆的飾面材與懸吊物定期安檢之相關規範，爰提案要

求內政部及其相關單位，應完成強制檢驗外牆的執行計劃，同時授權在有必要之情況下（例如

：樓宇已被列為危樓或二十年以上舊樓），定期向所有權人發出法定檢驗通知，以維護公共安

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賴士葆 

連署人：江惠貞  李貴敏  楊玉欣  蔡正元  羅明才  

詹凱臣  陳根德  廖正井  吳育仁  林鴻池  

盧嘉辰  陳碧涵  林明溱  邱文彥  王育敏  

張嘉郡  蔣乃辛  楊瓊瓔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一案，請提案人楊委員玉欣說明提案旨趣。 

楊委員玉欣：（17 時 11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李委員貴敏、張委員嘉郡、江委員啟臣、田

委員秋堇、黃委員偉哲、周委員倪安等 28 人，鑒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即將於本年度正式實施

，教育部現行宣導工作大多集中於國、高中校園，以在學學生及家長為主要對象，惟在家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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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輟生、國中畢業未繼續升學之青少年，因離開校園環境，未能即時接收十二年國教相關

訊息，恐造成升學資訊落差。爰提案建請教育部於一個月內提出具體方案增加宣導管道，加強

十二年國教資訊宣導工作。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一案： 

本院委員楊玉欣、李貴敏、張嘉郡、江啟臣、田秋堇、黃偉哲、周倪安等 28 人，鑒於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經三年準備階段後，即將於本年度正式實施，教育部現行宣導工作大多集中於國、高

中校園，以在學學生及家長為主要對象，惟在家自學者、中輟生、國中畢業未繼續升學之青少

年，因離開校園環境，未能即時接收十二年國教相關訊息，恐造成升學資訊落差，影響受教權

益。爰提案建請教育部於一個月內提出具體方案增加宣導管道，加強十二年國教資訊宣導工作

。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依據《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黃金十年百年樹人》政策規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推

動，自民國 100 年 1 月至 103 年 7 月，為啟動準備階段；自 103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7 月為

全面實施階段。 

二、目前十二年國教宣導活動集中於各縣市國、高中校園舉行，宣導對象以第一線教師、九

年級學生與家長為主。然而，在家自學者、中輟生或國中畢業未繼續升學之青少年，因離開校

園環境，較不容易取得十二年國教相關訊息，恐造成資訊落差，錯過重要事項辦理期限而延誤

入學。 

三、我國教育制度歷經數次大規模改革，為減輕學子壓力，升學管道朝向多元化發展，卻也

導致程序複雜化，民眾普遍一知半解。十二年國教實施在即，建請教育部於一個月內提出具體

方案，增加宣導管道，加強十二年國教資訊宣導工作，始能消解民眾疑慮，避免不必要之紛擾

。 

提案人：楊玉欣  李貴敏  張嘉郡  江啟臣  田秋堇  

黃偉哲  周倪安 

連署人：劉建國  徐少萍  李昆澤  吳育仁  楊 曜  

蔡錦隆  江惠貞  王育敏  陳鎮湘  陳碧涵  

詹凱臣  張慶忠  吳育昇  賴士葆  丁守中  

邱文彥  蔣乃辛  廖國棟  賴振昌  陳雪生  

馬文君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二案，請提案人蔣委員乃辛說明提案旨趣。 

蔣委員乃辛：（17 時 13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7 人，針對健保署台北聯合門診中心設在

北市多年，每年造福眾多台北市的居民，且主要看診民眾以年長與年幼的族群為主，早已成為

地區醫療守護者，但因為原「健保局」改制為行政機關─「健保署」後，面臨存廢的問題。惟

該中心一旦裁撤，勢必造成該地區醫療的空窗期，影響數萬民眾的就醫權益，更可能延誤就醫


